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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1）项目情况

南雄市佳明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06 月 08 日，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经南雄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取得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朱诗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28268869103XH；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万元；注册地址：南雄市珠玑工业园。经营范围：生产、销售货物进出口：醇酸树

脂、硝基木器清漆、聚酯树脂清漆、硝基漆稀释剂、7110甲聚氨酯固化剂、乙二酸二乙酯（以《安全生产许可证》许可范围为准）；涂料油墨助剂、纺织助剂、水性涂

料、聚酰胺蜡浆、清洗剂、喷雾消毒剂、液体消毒剂、洗涤液；厂房出租（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建设单位：南雄市佳明化工有限公司。

项目建设内容：在甲类车间 4 南侧空地区域新建一个甲类埋地罐区（含 6个 30m³的储罐，总储量为 180m³），存储的物品为甲苯、二甲苯、乙酸乙酯、乙酸丁酯、

丙二醇甲醚醋酸酯、乙酸仲丁酯；

南雄市佳明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3000 吨涂料、3000 吨树脂、1000 吨涂料助剂项目于 2011 年安全预评价和安全设施设计，取得了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和安全设施设

计审查意见书，因原甲类埋地罐区与 G323 国道的距离不符合要求，佳明化工公司于 2020 年重新委托南京金凌石化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按照规范要求对该项目编写安全设

施设计变更专篇，该专篇包括甲类埋地罐区的新建。2020年 3 月 25日取得了韶关市应急管理局颁发的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意见书。

（2）项目评价结论

南雄市佳明化工有限公司新建甲类埋地罐区的安全设施能做到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八号修订）、《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5 号、总局令 79 号修订）、《广东省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局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粤安监管三〔2017〕19 号）等有关法律、法律、标准、规范的要求，建设项目试使用期间，生产装置运行状况

平稳，安全管理有效，具备国家现行有关安全生产法律、部门规章及标准规定和要求的安全生产条件，具备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条件。



南雄市佳明化工有限公司新建甲类埋地罐区项目验收评价现场勘察影像：

2022/2/23

2022/2/23


